
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.我们对于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报告期内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它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

资金的情况，公司存在以前年度控股股东未履行相应内部审批决策程序，以公司名义对外借

款并被其占用的情况，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资金占用总额为19.23元。我们要求公司控股股

东按照有关监管规则，认真履行还款义务，尽快还清所占用的资金及利息，以消除资金占用

对公司的影响，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2.我们对于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本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。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，公

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对外担保金额为 184,000.00万元。我们要求公司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

善解决相关担保逾期问题，采取一切有力措施挽回公司的损失，维护公司利益。 

经审查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，公司存在以前年度发生且

未履行正常审批决策程序的担保事项。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未履

行正常审批决策程序的情况下，在担保函、保证合同等法律文件上加盖了公章，造成违规担

保3.43亿元。我们要求公司进一步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，严格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况，

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相关违规担保问题，并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页以下无正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。系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

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签字页。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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